
 

 

 

 

联合〔2024〕2113 号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红相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场禁入决定书》及相关人员收到 

《警示函》等相关事项的关注公告 

受红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合资信”）对公司及相关债券进行了信用评级。根据联合资信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出具《联合资信

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调红相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公司的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下调为 A-，“红相转债”的信用等级下调为 A-，评级展望为负面。 

2024 年 4 月 3 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以

下简称“公告”），公告披露，2024 年 4 月 3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厦门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4〕1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4〕1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月 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及<

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主要内容如下： 

经查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 2017 年至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二、欺诈发行，（1）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欺诈发行；（2）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构成欺诈发行；（3）2020 年申请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公告发行文件存在重大虚假记载。根据前述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以及欺诈发行的事实、

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厦门证监局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警告、罚款等措施。基于以上事

项，厦门证监局对杨成先生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对何东武先生采取 5 年市场禁入措施；在禁入

期间内，除不得继续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

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024年 4月 3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相关人员收到厦门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称，公司近日

收到厦门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吴志阳、杨力、吴剑波、方亮、陈耀高、李文斐、魏荣毅、李成、

丁兴号、杨翼飞、汤金木、方育阳、唐炎钊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5 号）（以下

简称“《警示函》”），《警示函》主要针对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欺诈发行等事项，厦门证监

局对公司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根据《证券期货市场 

 

 



诚信监督管理办法》将相关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2024 年 4 月 3 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辞职暨选举

董事长、聘任公司总经理、调整专门委员会委员并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公告》称，杨成先生因收到处

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辞去前述职务后，其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且截至 2024 年

4 月 3日，杨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7,039,835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喜娇女士因收到处罚决定

书，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辞去前述职务后，其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

于 2024 年 4 月 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董事会选举杨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并变

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杨力先生，并授权经办人员办理相关变更的备案登记手续。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相应的工商变更备案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2024 年 4 月 3 日，公司董事会聘任唐温纯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空缺，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暂由公司董事长杨力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

秘书职责。 

2024 年 4 月 8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红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给予公开认定等纪律处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关于对吴志阳、杨力、吴剑波、

方亮、陈耀高、李文斐、魏荣毅、李成、丁兴号、杨翼飞、汤金木、方育阳、唐炎钊的监管函》（以

下简称“《监管函》”）。其中，《决定》主要根据厦门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

1 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4〕1号）查明的事实给予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公开谴责的处分，

且对杨成先生给予公开认定终身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对何东武

先生给予公开认定 5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且在认定期间内，

除不得继续担任原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担任其他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监管函》主要根据厦门监管局出具的《警示函》查明的事实，要求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并提

醒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联合资信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保持关注，并针对上述事项对公司主体及相关债券信用水平

可能造成的影响保持关注。 

 

 

特此公告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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